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
零星装(维)修工程驻点服务需求
1、 项目概况
（1） 采购单位：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
(二)项目名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西医院零星装(维)修工程驻点服务
（三）项目预算:70万元/年
（四）报价要求：按下浮系数进行报价。
报价为：下浮系数：     %
（五）项目地点：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青秀区佛子岭路3号
2、 项目要求
(一)单项工程预算金额1万元（含）以下的医院零星装(维)修工程、小型修缮工程项目、日常零星维修任务。
(二)承包方式:包工包料，即承包人负责施工及采购工程所需的全部主材、辅材。
(三)服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临时性任务:按采购人要求完成如搬运物品、挂横幅、搭建临时帐篷、协助有关科室拉网线和电话线等临时性任务。
2.家具易损件维修:维修和更换各类门锁和窗锁、维修门把手和门拉手、紧急开锁及撬锁、维修闭门器、维修门吸、维修马桶盖、维修键盘托与导轨、门窗家具零件上机油、修柜门、维修科室凳子及医院候诊椅，拆挂科室的床帘及窗帘、维修床帘及窗帘轨道、柜体制作、焊接防盗、门窗安装等。
3.室内外装(维)修项目:转孔、打洞、钉挂钩晾衣架毛巾架、安装擦手纸盒、钉挂牌匾挂画挂钟、安装停车位限位器、安装挡鼠板、安装闭门器、隔墙拆墙、砌砖墙、批灰、木地板铺设、地砖铺设、地板胶的维修及铺设、石膏角线安装、吊顶装饰、扣板安装、腻子乳胶漆施工、线槽配线、塑料线	管、管内穿线、道路施工(含混凝土、沥青路面敷设)、挖土方、排水管排污管更换或安装、高空更换幕墙玻璃、卫生洁具安装、防水补漏工程、管道(卫厕)疏通、爬吊顶拉线，检查漏水点、扶手安装、不锈钢制作与安装等各类装饰装修工程、焊接工程、安装工程等零星维修项目。
4.紧急抢修任务:按采购人规定时间及时处理如门锁损坏困人、水管爆裂、污水返冒等紧急任务，在采购人通知后最迟10分钟内须到达现场处理。
(四)服务要求
1.必须安排熟悉维修业务(开门锁、排污管疏通等)人员24 小时驻点服务，常驻维修人员至少两人（即工作日早上7:30至晚上6:30），机动人员至少两人，夜间驻点维修人员至少一人，周末和节假日全天至少一人。若当天有较多的零星装维修任务或有紧急抢修任务，承包人需及时调配足够的机动人员及时处理，不能耽误采购人的日常工作。若缺岗，每次按500元/人*缺岗人数进行罚款，若因缺岗造成对采购人的一切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全由承包方承担。
2.驻点成交方在接到采购人要求后须及时响应采购人要求前来勘察现场（最迟不超过3个工作日），若采购人要求，成交方须在勘察完现场后应按施工规范要求和勘测现场实际情况完整、准确地绘制CAD施工图和编制工程预算书（工程预算书需提供博奥版本，其中制定的工程材料费、施工设施费、人工费等项目工程预算须符合《南宁建设工程造价信息》当期信息价），在勘查现场后须在3个工作日内向采购人提交完整、准确的CAD施工图，在采购人确认完图纸后须在3个工作日内提交工程预算书。
(五)结算方式
1.日常零星派工（驻点成交方实施）：按月为一期工程计量，对每期的派工单进行计量及相关依据进行结算按月统计，依据施工当期《南宁建设工程造价信息》及本地区现行清单、定额等相关规范、政策性文件。成交方按月统一向采购人提交该月所有工程项目的结算材料，采购人按照成交方实际提供的施工材料、施工工时、服务内容等作为结算依据，成交方不能以任何理由弄虚作假。
2.零星维修单项工程：项目先进行预算价审核，预算审核价以采购人审定为准，结算时所有项目采取固定综合单价计价方式，按采购人审定后的工程造价并乘以（1-下浮系数）结算，所有预结算（审核）价依据施工当期《南宁建设工程造价信息》及本地区现行清单、定额等相关规范、政策性文件。如有工程变更时，成交方须事先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报批，未经采购人书面批准的变更费用采购人有权不予支付。成交方需按采购人要求向采购人提交完整、准确的结算材料（如施工图、竣工图、工程竣工验收单、工程预算书、工程结算书、现场施工照片、隐蔽工程记录单、派工单、联系单、签证单、材料合格证、检测证明等，须按采购人要求提供相应电子版、纸质版），否则采购人有权退回不予结算。同时，采购人有权对成交方结算材料进行抽查、核实，若发现虚假或遗漏，采购人有权拒绝结算并追究成交方违约责任。
在零星维修单项工程执行过程中，若遇夜间或节假日紧急施工/抢修，对应清单项综合单价乘以一定的系数，系数为        （上限为1.5）。
工程变更：
（1）范围：工程质量标准变更；建筑材料（装饰材料）、暂定材料或新型材料价格的签证、工程预算书清单漏项或工程量计量错误；采购人原因造成施工方案调整以及其他因素引起的工程量及工程价款的增减。
施工中成交方不得对原工程设计或者工程方案进行变更。因成交方擅自变更设计或方案发生的费用和由此导致采购人的损失，由成交方承担，延误的工期不予延顺。
若工程发生变更，成交方需提交纸质文件写明变更的原因、变更的工程量和因此产生的工程造价的变化，须得到采购人纸质文件同意后才可进行施工，否则该部分费用采购人有权不予结算。 
（2）变更估价原则
关于变更估价的约定: 工程变更价款按下列方法进行：（1）已有相同清单项目的，按该清单项目价格进行计算；（2）只有类似清单项目的，参照该类似清单项目价格进行计算；
（3）没有适用或类似清单项目的价格计算方法：有定额的套定额，并乘以（1-下浮系数）计算。其中：材料设备价格按施工期间的《南宁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相应信息价的算术平均值计算，《南宁市建设工程造价信息》没有相应信息价的，由双方根据市场行情协商确定；无定额可套的，根据市场行情协商确定包含除税金以外所有费用的税前综合价格。以上约定同时适用于工程预算书工程量清单缺项以及工程量清单项目特征与图纸不符时的价款确定。
三、项目保修期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工程的质量保修期如下:
1.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为设计文件规定的该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2.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面的防渗漏为五年。
3.装修工程为二年,
4.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工程(含电气(器)、通风、照明、消防、防雷、电梯等设备)为二年。
5.供热与供冷系统为二个采暖期、供冷期。
[bookmark: _GoBack]6.住宅小区内的给排水设施、道路等配套工程为二年。
7.其他项目保修期限约定:不少于一年。
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四、资质要求
响应人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具备有独立法人，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及以上或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贰级及以上资质。
5、 结算周期
按月结算。成交方按月统一向采购人提交该月所有工程项目的结算材料，采购人按照成交方实际提供的施工材料、施工工时、服务内容等作为结算依据，成交方不能以任何理由弄虚作假。提交结算材料时间不超过结算月份结束后的15个工作日，且成交方需按采购人要求向采购人提交完整、准确的结算材料（如施工图、竣工图、工程竣工验收单、工程预算书、工程结算书、现场施工照片、隐蔽工程记录单、派工单、联系单、签证单、材料合格证、检测证明等，须按采购人要求提供相应电子版、纸质版），否则采购人有权不予结算。
六、报价要求
1.采用下浮系数报价法。工程结算金额=采购人审定后的工程造价×（1-下浮系数）。
2.响应人的报价已包括了实施和完成本项目全部施工工作所需的劳务费、技术服务费、检测、测量、交通、通讯、办公场地(监理部)、保险、税费和利润等与监理业务有关一切费用和政策性文件规定及合同包含的所有风险、责任等各项应有的费用;除非上述费用在合同中另有说明。
3.由采购人提出零星装维修需求，成交方按照采购人要求进行施工，并做好相关记录（水印相机或视频对施工前后进行拍照留存等）和找报修科室在报修单上签字确认工时，采购人依据成交方上报的支撑资料（派工单、图片等）对成交方完成的工作进行审核，审核无误后予以签认。
4.付款方式：无预付款。每月结束后，将施工完毕并验收合格的项目的验收资料、结算资料和图片等材料统一上交给采购人进行结算审核，若材料不齐全或不准确，采购人有权拒绝予以结算。
七、服务期限:1年
八、工程缺陷责任期为24个月，缺陷责任期自合同有效期内所有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九、成交方需提交采购预算金额（70万）相应比例的金额（中小微企业按2%，其余按5%，中小微企业需提供相关证明）作为履约保证金，履约保证金自所有工程缺陷责任期满后20个工作日内成交方向采购人提出书面申请。采购人在扣除成交方赔偿金或其他应从成交方扣回的款项后，一次性向成交方返还剩余部分的履约保证金（无息）。
